中共台州市委组织部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台人社发〔2014〕58号

关于开展2014年省151人才期满综合考评
和培养成果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2014年省151人才期满综合考评和培养成果统计工作的通知》（浙联办〔2014〕2号）精神，现就做好省151人才期满综合考评和培养成果统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151人才培养期满综合考评
　　（一）考评对象

　　2009年度入选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上述培养人员中，2009年后已从第三层次选拔为第一、二层次、调离浙江省或调离专业技术岗位已满3年的，不列入此次考评范围，原所在单位应对岗位变动等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二）考评内容与要求

　　考评主要内容是：思想素质、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和工作业绩4个方面。考评基本要求是：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弘扬科学精神和恪守职业道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强烈的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入选后较好地完成培养计划，达到预期培养目标，在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较大成绩和贡献，其学术技术水平得到省内外同行认可。

　　（三）考评程序

　　考评工作按照个人总结、所在单位评价、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考评对象填写《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培养人员综合考评登记表》，由所在单位评价（工作单位已变动的，由现单位负责评价），经各地组织人社部门、市直有关单位汇总并签署意见后，报台州市人力社保局专技处；

　　2．市人力社保局转报至省联席会议办公室进行综合评议，评议结果报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审定；

　　3．符合综合考评要求的人员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发文公布，并颁发“浙江省151人才证书”。

　　（四）报送材料

　　1．综合报告，包括人员参评情况、综合考评组织过程、考评结果建议意见等，1份；

　　2．2014年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综合考评人员情况一览表，1份；

　　3．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培养人员综合考评登记表，每人1份。

　　二、省151人才培养成果统计

　　（一）统计对象和内容

　　2012年（含）之前入选省151人才工程的所有培养人员，自入选工程至今所做出的主要业绩成果。

　　（二）工作要求

　　1．2011年、2012年入选的培养人员填写《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一）》，由用人单位整理汇总；2010年（含）之前入选的培养人员业绩成果由用人单位填写《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二）》。

　　2．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对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情况，特别是省151人才工程新的十年实施意见出台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内容包括与省151人才工程相衔接的人才培养工程制定实施情况；对省151人才工程人选的培养情况；省151人才发挥作用情况，突出总结他们在服务企业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更好实施省151人才工程的意见建议。

　　（三）报送材料

　　1．汇总后的《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一）》、《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二）》，各1份；

　　2．实施情况总结，1份。

　　请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实施151人才综合考评和成果统计工作，将通知要求的相关材料于4月18日前报送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同时，将电子文档发至abao1234@sina.com。

　　联系人：李献宝，联系电话：88511402；地址：台州市市府大道市政府大楼14楼1499室，邮编318000。

　　附件：1．2014年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综合考评人员情况一览表 

　　      2．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培养人员综合考评登记表
　　      3．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一） 

　　      4．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二） 
       5. 2009年度入选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名单
　　   
中共台州市委组织部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4年3月27日
2014年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综合考评人员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专技职务
	从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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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编    号
	

	学科专业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培养人员

综合考评登记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入选层次：                              

主管部门：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制

二〇一四年三月


填表及报送材料须知
一、本登记表封面右上角“学科专业”是指入选人员所从事的学科专业；如属交叉学科，则应填写所涉及的主要学科、专业名称；“编号”由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填写。

二、入选人员在培养期间的工作总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获得的重要奖项，注明奖项全称、授予单位、获奖时间和获奖人排名。

（二）参加和主持的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其他重大横向项目等，注明主要内容、完成情况及责任承担等情况。

（三）已发表、出版的能够代表本人水平和贡献的论文、著作（教材）、译著，注明刊物或出版社名称、时间及排名。

（四）职务发明专利情况，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五）获得基金及完成情况。

三、本登记表必须按表式以A4纸印制，一式1份。

四、登记表应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填写，所填内容必须实事求是。


入选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2寸照片）

	出 生 地
	
	政治面貌
	
	党政职务
	
	

	文化程度
	
	学    位
	
	技术职称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毕业学校
	
	

	工作单位
	
	工作时间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电话
	
	手机
	
	Email
	

	何年入选省151人才何层次
	

	入选其他人才工程项目情况
	

	主要简历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在何单位
	从事何工作
	备  注

	
	
	
	
	
	

	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学术组织名称
	所任职务

	
	
	



省151人才工程培养人员在培养期间的工作总结（限2000字以内）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评价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组织人社部门、主管厅（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议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联席会议审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一）

（适用2011年、2012年入选人员）

	担任
职务
（人数）
	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首席科学家
	重要国际学术期刊编委
	国家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正副会长
	长江

学者
	国家杰青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其他重要学术

职务：      

	
	
	
	
	
	
	
	
	

	获得
奖项
（次数）
	
	国家自然
科学奖
	国家
发明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其他国家级奖项：

                 
	其他部级奖项：

                

	
	一等
	
	
	
	
	
	

	
	二等
	
	
	
	
	
	

	
	三等
	
	
	
	
	
	

	发表
论文
（篇数）
	SCI
	EI
	SSCI
	国内一级刊物
发表论文
	国际学术会议
特别报告
	国内一级学会特邀报告
	论文检索他引
（次数）

	
	
	
	
	
	
	
	

	发表
著作
（本数）
	中央级出版社
（编）著
	地方级出版社
（编）著
	全国统
编教材
	中央级出版社

翻译著作
	地方级出版社

翻译著作

	
	
	
	
	
	

	承担
项目
（项数）
	国家科学基金
	国家重大、重点科
技项目
	973项目
	863项目
	省部级
重点项目
	横向合作项目（万元）

	
	
	
	
	
	
	50-100
	100-500
	500-1000
	1000以上

	
	
	
	
	
	
	
	
	
	

	取得
专利
（项数）
	已投产发明专利
	授权发明专利
	已投产实用新型、外观
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授权实用新型、外观
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附件4
浙江省151人才业绩成果表（二）

（适用2010年之前入选人员）

	担任
职务
（人数）
	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首席科学家
	重要国际学术期刊编委
	国家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正副会长
	长江

学者
	国家
杰青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其他重要学术职务

                      

	
	
	
	
	
	
	
	
	

	获得
奖项
（次数）
	
	国家自然
科学奖
	国家发明奖
	国家科技
进步奖
	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其他国家级奖项：

               
	其他部级奖项：

                 

	
	一等
	
	
	
	
	
	

	
	二等
	
	
	
	
	
	

	
	三等
	
	
	
	
	
	

	发表
论文
（篇数）
	Nature、Science及其子刊发表论文

	
	数量
	作者、论文题目、期刊名称、发表时间和排名

	
	
	

	承担
项目
（项数）
	国家科学
基金
	国家级重大、重点科技项目
	973项目
	863项目
	省部级
重点项目
	重大横向合作项目（万元）

	
	
	
	
	
	
	人文社科100以上
	其他学科500以上

	
	
	
	
	
	
	
	

	本单位151人才培养人员个人成长典型事迹材料
	


附件5
2009年度入选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

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单             位

	1
	韩得满
	男
	台州学院

	2
	刘富丽
	女
	台州学院

	3
	李彬彬
	女
	台州学院

	4
	林海斌
	男
	台州学院

	5
	胡永良
	男
	台州学院

	6
	黄  芳
	女
	台州学院

	7
	雷必成
	男
	台州学院

	8
	孙长森
	男
	台州学院

	9
	李建军
	男
	台州学院

	10
	蒋  明
	男
	台州学院

	11
	佘雪锋
	男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2
	汪双飞
	女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3
	郑雪英
	女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4
	应一帜
	男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5
	姜凤武
	女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6
	陈  耸
	男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

	17
	季文斌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18
	梁军波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19
	胡  炜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20
	林荣海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21
	朱洪源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22
	林海升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23
	赵文军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序号
	姓  名
	性别
	单             位

	24
	蔡柳新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25
	毛鑫礼
	女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医院

	26
	张黎明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市中心医院

	27
	王军友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市中心医院

	28
	杨晓平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市中心医院

	29
	张鑫圣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台州市中心医院

	30
	韩子华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路桥院区

	31
	朱让腾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路桥院区

	32
	郑贞苍
	男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路桥院区

	33
	潘赛军
	男
	台州市建设规划局路桥规划管理处

	34
	金剑波
	男
	台州市建设工程设计审查中心

	35
	崔昆仑
	男
	台州市规划办公室

	36
	罗国根
	男
	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7
	周开宇
	男
	台州市立医院

	38
	刘治慧
	男
	台州市立医院

	39
	沈王明
	男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0
	范  旭
	男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1
	张  云
	男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
	蒋  能
	女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3
	张  杰
	男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4
	章允志
	男
	台州曙光医院

	45
	彭俊清
	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郭颖燕
	女
	温岭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47
	潘  琦
	男
	温岭市中医院

	48
	王  涛
	男
	温岭市特产技术推广站


	序号
	姓  名
	性别
	单             位

	49
	叶建军
	男
	台州市大江实业有限公司

	50
	陈  飞
	女
	温岭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51
	潘公华
	男
	玉环县第二人民医院

	52
	阮宏标
	男
	玉环县人民医院

	53
	叶  明
	男
	三门县人民医院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4年3月27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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